
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公章和证书管理办法

为规范我会工作运行，加强公章、法人登记证书的管理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基金会公章种类和保管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基金会公章包括：基金会公章、基金会财务专用章、基金会各部门、代表（分支）机构公章；
（二）基金会公章、基金会财务专用章、基金会各部门、分支机构公章由基金会办公室负责管理，基金会代表处公章由各代表处负责管理，基金会财务专用章由基金与财务管理部负责管理。基金会代表处财务专用章由各代表处会计负责管理。
二、基金会公章使用规定
（一）基金会公章使用须根据工作分工，需经会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，并由办公室管理人员进行用章登记。基金会中文会章适用于境内范围的报告、请示、通知、公函、协议、合同等文件，并应使用红色印油。
（二）基金会财务专用章需由分管基金与财务管理部的会领导同意，方可使用，并进行用章登记；
（三）基金会各部门公章的使用。一般性事务用章由分管会领导同意后（如主管会领导外出，需由主管领导授权的有关领导签字同意后），由部门负责人签字方可使用。重要事项用章，需由基金会主管领导签字，方可使用，并进行用章登记；
（四）基金会代表处公章使用，用于办理一般性工作事务，由各代表处负责人签字方可使用，并进行用章登记。代表处公章不得用于签署捐赠协议等有关重要文件，也不能用于代表基金会发文或签署合同等文件；
（五）基金会代表处财务专用章需由该代表处负责人同意，方可使用，并进行用章登记；
（六）基金会分支机构公章的使用。一般性事务用章由分管会领导同意后（如主管会领导外出，需由主管领导授权的有关领导签字同意后），由分支机构负责人签字方可使用。重要事项用章，需由基金会主管领导签字，方可使用。并进行用章登记。
三、基金会证书种类、保管和使用
（一）基金会证书包括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，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登记证书、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基金会代表处税务登记证。
（二）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由基金会办公室管理，税务登记证由基金管理部管理。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登记证书、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基金会代表处税务登记证由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负责管理。
（三）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须挂于本基金会显著位置。
（四）基金会证书使用须基金会主管领导同意后，并进行登记方可使用。
（五）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登记证书、基金会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基金会代表处税务登记证使用须由各分支（代表）机构负责人同意后，并进行登记方可使用。
四、本管理办法经2016年9月26日秘书长办公会议通过，并由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